2026年全区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
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案例选编（第1批）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暂行办法》，指导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建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积极构筑安全生产领域的“人民防线”。现将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进行公示，激励生产经营单位激发安全生产管理内生动力，主动排查整治事故隐患，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案例一
2025年10月，银川市金凤区宁丰制氧厂危货运输驾驶员在执行出车前安全检查时，发现一辆半挂高压罐车测满阀未按规程关闭，已出现少量低温液体外泄。该驾驶员第一时间佩戴好防护面罩、防冻手套等应急防护用品，凭借扎实的危货运输应急处置技能，果断操作关闭测满阀，成功切断气源，及时阻断了液体的持续泄漏，有效避免了泄漏扩大引发人员窒息、冻伤等事故的发生。事故隐患排除后，驾驶员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上报公司安全管理部门。接报后，公司安全部立即启动低温液体泄漏专项应急处置，指派应急处置小组对现场周边环境介质浓度进行检测，确认未对人员、环境造成危害。公司按照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规定，奖励该员工300元。

案例二
2025年12月，宁夏鸿沣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员工在公司停车场发现一辆车后方出现烟雾，经检查发现是由于车尾灯线路老化引起。由于该车辆载有沥青，存在潜在爆炸风险，员工立即向车队领导报告。随后，公司应急人员与停车场管理人员迅速对车辆进行断电处理，并更换了老化的线路和尾灯，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公司按照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规定，奖励该员工1000元。

案例三
2025年12月，宁夏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国道629线中卫至下小河段公路工程A1标项目部行政车辆司机途经高家水大桥时，发现桥头存在严重错台，影响行车安全，当即向项目安全管理部报告。安全人员经现场核实后，立即安排机械对错台进行了垫平处理，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依据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对该司机予以项目部通报表扬，并奖励人民币500元。

案例四
2026年1月，宁夏同山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在对车辆进行自查自检时，发现车辆气瓶安全阀已逾期未检验。若继续使用，可能导致气瓶压力调节失效，引发气体泄漏、爆燃等安全事故，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及道路公共安全，驾驶员随即向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报告该隐患，公司接到报告后，立即安排对该车辆气瓶安全阀进行专项检测，并同步对公司所有营运车辆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公司按照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规定，对该驾驶员的主动排查隐患行为给予500元奖励。

案例五
[bookmark: _GoBack]2026年1月，灵武市交通有限公司某员工举报东站变电箱内变压器存在漏油现象，且设备部分螺丝松动，运行时伴随震动，存在变压器烧毁风险，可能导致场站电力瘫痪。经调查情况属实，公司专业人员迅速整改，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公司按照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规定，奖励该员工200元。
